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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敬启者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承蒙贵公司委托，我们根据为贵公司年终审计提供投资性物业公允价值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

产市场价值之估价目的，按照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程序，在合理的假设下，采用比较法和

收益法，对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位于中国的十个投资性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进行了

专业分析、测算和判断。估价结果如下：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中国的十个投资性房地产，总建筑面积合计为

297,185.33 平方米，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在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下，其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515,532,300 元（人民币贰拾伍亿壹仟伍佰伍拾叁万贰仟叁佰元整），详见下页《估价结果明

细表》。 

 
注：本估价报告在房地产市场情况无较大波动时的有效使用期限为自出具报告之日起至二〇二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若市场情况有较大波动或超过报告有效使用期限时需重新进行估价。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八日 



 

  

 

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结果汇总表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估值结果 

估价对象 
市场价值 

1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汇通花园A楼阳春光

华（橡树园）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22,66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32,200 

2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一、二区阳

光上东地下仓储房地产 

总价（元） 50,15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2,700 

3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阳光上东车

位及C9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101,744,2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7,900 

4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阳光上

东C5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4,39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8,200 

5 
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1号楼北京通州阳

光新生活广场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613,01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20,800 

6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121号阳

光新生活广场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256,75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5,900 

7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阳光新生活广场 

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592,78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7,900 

8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55号

成都阳光新业中心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532,65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7,300 

9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55号

成都阳光新业中心办公房地产 

总价（元） 310,00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11,200 

10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55号1

栋车位房地产 

总价（元） 31,398,1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1,900 

合计总价值 2,515,532,300 

 

备注：估价结果总价取整至百位、单价取整至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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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声明 

 

我们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在此郑重声明： 

 

1.1 我们在执行本次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

的原则；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和重大遗漏。 

 

1.2 我们与本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

利害关系，我们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不存在偏见。 

 

1.3 委托人或者报告使用人应该按照评估报告载明的目的和有效期使用评估报告；评估报

告使用者应当根据价值时点后的房地产项目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或者经济行为合理使

用报告结论和理解报告有效期。 

 

1.4 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

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经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报告使用人应当正

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1.5 我们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进行了一般的核查验证，但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做任

何形式的保证。 

 

1.6 委托人及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同时恰当使

用评估报告也是委托人、相关当事人和报告使用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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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2.1 一般假设 

 
 本次估价的假设前提 

物业的权利人依法拥有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

利。 

 

估价对象以合法的方式取得，取得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法律文件、手续齐全，各种规

费、税费、费用已全数缴清。 

 

估价对象以合法的方式建设，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规划、施工已得到政府主管部

门（如规划、建设、消防、质监等）的批准。 

 

估价对象以合法的方式利用或使用，利用或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法律文件、手续

齐全，各种规费、税费、费用已全数缴清。 

 

价值时点为 2023年 12月 31日，实地查勘日期为 2023年 12月至 2024年 1月，价值

时点与实地查勘日状况相近。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面积及权属情况以《国有土地使用证》为依据。 

 

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及规划用途以《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为依据；未取得

《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或《不动产权证》的，规划用途以《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为依据；建筑面积以委托方提供的相关文件为

依据，准确建筑面积以最终取得的《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地产权证》或《不动产权

证》为准，未考虑其在办理相关证件过程中可能涉及税费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在

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估价对象经营过程中涉及的税费主要包括增值税及附加、印花税、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等。该数据仅为我公司测算值，最终税费金额以相关部门核定价格为准。 

 
 未经调查确认或无法调查确认的资料数据 

我们已获得委托方或权利人提供给我们的估价对象权属证明复印件，但我们并未进行

该权属文件的查证及确认，也未核实该权属文件所载的相关内容是否已发生变更。我

们仅以该权属文件所载的相关内容作为估价的依据，并不作任何形式的权属证明，也

不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我们已获得委托方或权利人提供给我们的估价对象的包括但不限于规划许可、法定通

告、地役权、土地使用年期、土地与建筑物辨识、建筑物竣工日期、地块面积、建筑

面积、占用情况、租赁情况、规划方案及其他相关事项。我们并无理由怀疑这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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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在估价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接受并依赖于这些资料。同时我们

获知所有相关可能影响估价的重要事实已提供给我们，并无任何遗漏。 

 

我们以估价需要为限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但我们对估价对象的查勘仅限于其

外观和使用状况，并未进行结构测量及设备测试以确认估价对象是否存在结构性损坏

或其他缺陷，除特别指出外，我们假设估价对象可以正常使用，我们不承担对建筑物

结构质量进行调查的责任。同时，我们也未进行实地丈量以核实估价对象的地块面

积、建筑面积，我们以提供给我们的权属证明复印件所记载之地块面积、建筑面积作

为估价的依据，我们也不承担对地块面积、建筑面积的准确性进行调查的责任。 

 
 估价中未考虑的因素 

在估价中，我们没有考虑估价对象已经存在或将来可能承担的市场、担保、按揭或其

他债项对其市场价值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考虑估价对象转让时可能发生的任何税项或

费用。 

 

在估价中，我们没有考虑假设估价对象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时，权利人凭借递延条

件合约、售后租回、合作经营、管理协议等附加条件对其市场价值产生的影响。 

 

在估价中，我们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不可抗力等不可预

见的因素，也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特殊的买家偏好、未来的处置风险等对估价

对象市场价值产生的影响。 

 

2.2 未定事项假设 

 

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不存在未定事项，故无未定事项假设。 

 

2.3 背离实际情况假设 

 

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不存在背离事实事项，故无背离事实事项假设。 

 

2.4 不相一致假设 

 

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不存在不相一致事项，故无不相一致事项假设。 

 

2.5 依据不足假设 

 

本次估价的估价对象不存在依据不足事项，故无依据不足假设。 

 

2.6 期后事项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信息，价值时点至估价报告出具日之间，除上述事项外评估机构

未获取其他与估价对象经营相关的重大情况或者无重大变化。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中国的十个                      价值时点：2023年12月31日 

投资性房地产            

 

估价报告编号：粤戴德梁行评报字（2024/BJ/H）第020号 4 

 

 

2.7 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本估价报告仅用于本估价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报告使用人仅限于本估

价报告所载明的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报告使用人另有特别约定

外，未经评估机构书面同意或确认，估价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

开媒体。 

 

（2）估价报告所载评估结论是评估机构基于特定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下得出的一

种关于价值分析、判断和估计，因此估价报告使用人在使用估价报告时，应认真、全

面地阅读估价报告全文，特别是估价报告中的评估假设和限制条件及有关事项的说

明。 

 

（3）本估价报告在房地产市场情况无较大波动时的有效使用期限为自出具报告之日

起至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若市场情况有较大波动或超过报告有效使用期限时

需重新进行估价。 

 

（4）估价报告所载评估结论是基于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所提供的资料是真实、合

法、完整、有效的。评估机构在实施相关评估程序时，对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所提供

的资料和信息所进行的核查，并不是对该等资料或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

有效性等方面的任何保证，如果提供给评估机构的资料在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

有效性等方面存在虚假或瑕疵，将直接导致估价报告所载评估结论不能成立。 

 

（5）估价报告是关于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特定价值的专业意见，因此，估价报告使

用人应当全面理解估价报告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并关注评估结论成立的条件和影响评

估结论的相关事项，评估机构及其签字评估专业人员对委托人和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

不当使用估价报告所造成的后果不承担责任。 

 

（6）估价报告所载估价对象及其对应的财产范围和空间范围是由委托人和相关当事

方确定的，评估机构根据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所提供的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抽查核对，

以判断其合理性，不是评估机构对其法律权属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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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京基一百大厦A座6901A号 

：周磊 

址 ：南宁市江南路230号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装修装饰工程；自有商品房的租赁；房地产开发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咨询服务；商业

管理服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项

目除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 估价结果报告 

 

3.1 估价委托人 

 
 单 位 名 称：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办 公 地 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京基一百大厦A座6901A号 

法定代表人：周磊 

注 册 地 址：南宁市江南路230号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营 业 范 围：房地产开发经营；装修装饰工程；自有商品房的租赁；房地产开发的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咨询服务；商业管理服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2 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  ：深圳市戴德梁行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家龙 

地    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中心四路1号嘉里建设广场T2座503A、502B1 

资质等级  ：壹级 

证书编号  ：粤房估备字壹0200022 

有效期限  ：至2026年10月11日 

 

3.3 评估当事方和报告使用人 

 

本次估价委托人为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物业产权持有单位为本次评估涉及的当

事方。报告使用人为委托人、当事方和委托人聘任的就本次为贵公司年终审计服务的其

他咨询服务机构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使用人。 

 

3.4 估价目的 

 
 为贵公司年终审计提供投资性物业公允价值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 

 

3.5 估价对象 

 

3.5.1 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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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估价对象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途 

1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汇通花园 A楼阳春光华（橡

树园）商业房地产 
704.81  商业 

2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6号一、二区阳光上

东地下仓储房地产 
18,805.18  地下仓储 

3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6号阳光上东车位及

C9商业房地产 
12,823.65 商业及车位 

4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6号阳光上东 C5

商业房地产 
534.62 商业 

5 
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 1号楼北京通州阳光新

生活广场商业房地产 
29,403.56 商业 

6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 121号阳光新

生活广场商业房地产 
43,436.40 商业 

7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阳光新生活广场商业房地

产 
74,612.08 商业及车位 

8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55号成都阳

光新业中心商业房地产 
72,710.06 商业及车位 

9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55号成都阳

光新业中心办公房地产 
27,689.08 办公 

10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55号 1栋车

位房地产 
16,465.89 车位 

合计建筑面积 297,185.33 —— 

 
 

 

3.5.2 区位状况（以中国北京市为例） 

 
 本次估价对象中的五个位于北京市，其余位于成都市和沈阳市。 

 

北京市位置及行政区划 

 

北京市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东部偏北，除东面与天津市毗邻之外，其余均与河北省相

接。为历史悠久的世界著名古城。位于华北平原西北边缘，东南距渤海约150公里。 

 

北京全市土地面积16,41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6,338平方公里，占38.6%。山区面积

10,072平方公里，占61.4%。城区面积87.1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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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共管辖16个区，主城区包括东城区（包括原东城区、崇文区）、西城区（包括原西

城区、宣武区）；近郊区包括丰台区、海淀区、朝阳区、石景山区；远郊区包括：门头沟

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昌平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 

 

北京市人口 

 根据统计局公布数据，截止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184.3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912.8

万人，常住外来人口825.6万人。 

北京市常住人口情况 

 
 

北京市综合经济发展 

 

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 

北京市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大陆地区排名靠前。根据初步核算，2023年北京市全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760.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105.5亿元，同比下降4.6%；第二产业增加6,525.6亿元，同比增长0.4%；第三产业

增加值37,129.6亿元，同比增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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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GDP与人均GDP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固定资产投资 

2023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4.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0.9%，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0.4%，反映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设备购置投资增长24.4%。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45.7%；第二产业投资下降1.1%；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6.0%。 

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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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3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1,752元，比上年名义增长5.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

增长5.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650元，比上年增长5.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7,358元，比上年增长7.5%。 

北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估价对象之位置状况 

估价对象1：北京市海淀区万柳汇通花园A楼阳春光华（橡树园）商业房地产东临知泉

路、南邻橡树园10号楼、西临万柳中路、北临万泉庄路。 

估价对象2：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一、二区阳光上东地下仓储房地产东北临酒仙

桥路、东南邻绿地、西南临东四环辅路、西北临芳园南街。 

估价对象3：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阳光上东车位及C9商业房地产东北临酒仙桥

路、东南邻绿地、西南临东四环辅路、西北临芳园南街。 

估价对象4：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阳光上东C5商业房地产东北临酒仙桥路、东南

邻绿地、西南临东四环辅路、西北临芳园南街。 

估价对象5：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1号楼北京通州阳光新生活广场商业房地产东邻罗领

展购物广场·京通、南邻瑞都国际、西临九棵树西路、北临九棵树东路。 

估价对象6：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121号阳光新生活广场商业房地产东邻万科花园

新城、南邻万科花园新城、西临长青街、北临方南路。 

估价对象7：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阳光新生活广场商业房地产东临二环路东二段、南临建

设路、西临国光路、北邻首创爱这城小区。 

0.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人) 同比增速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中国的十个                      价值时点：2023年12月31日 

投资性房地产            

 

估价报告编号：粤戴德梁行评报字（2024/BJ/H）第020号 10 

 

估价对象8：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55号成都阳光新业中心商业房地产东临一

环路、南临青和里南段、西临规划道路、北临青和里北段。 

估价对象9：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55号成都阳光新业中心办公房地产东临一

环路、南临青和里南段、西临规划道路、北临青和里北段。 

估价对象10：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55号1栋车位房地产东临规划道路、南临

青和里南段、西临青龙横街、北临青和里北段。 

估价对象位置及周边示意图如下： 

 

估价对象在北京市的位置 

估价对象2、3、4 

估价对象5 

估价对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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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在成都市的位置 

 

估价对象在沈阳市的位置 

估价对象8、9、10 

估价对象7 

估价对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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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状况 

估价对象均位于市内人口聚集区，周边有多条公交线路及城市轨道经过并在其附近设

站；周边所临道路多为城市快速路或城市主干道，交通便捷，无交通限制等影响出行的

情况；商圈内有相应的停车位向社会有偿开放，停车设施充足，可以满足商户、商务以

及临时停车的需要。 

 

周边环境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商圈，周边汇集有众多办公及商业项目，且人文环境质量良好，自然环境

整洁，无可见环境污染，自然及人文环境良好。 

 

周边配套状况 

估价对象所在商圈周边商业配套完备，有沿街商业、购物中心、酒店等，且附近配有文

化设施、公园。此外，多家银行在商圈及周边设有营业网点。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基础

设施均已达到“六通”或“七通”，包括道路、供水、排水（雨水、污水）、电力、燃

气、电信（电话、网络）、热力。 

 

3.5.3 权益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使用、开发及不动产登记等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中国现行的土地政

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

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

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

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

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据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

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登记，依照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律、行政

法规执行。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及其配套文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实施，实现

了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的统一。自此，新申请办理的将不

再是过去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房屋所有权证》，而是《不动产权证书》。此前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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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林权证》将统一为《不动产权证

书》，但原来依法颁发的各种证书继续长期有效，按照“不变不换”的原则，权利不变

动，簿证不更换。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转移登记等登记时，逐步更换为新的不动产权

利证书。 

 
 估价对象之权属证明复印件摘录（摘于委托方或权利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复印件） 

《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摘录 

 

项目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土地面积 

（平方米） 
用途 终止日期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汇

通花园 A楼阳春光华

（橡树园）商业房地

产 

京海国用

（2001出）

字第 1766号 

2001年 9月 18,577.32 

住宅、

商业配

套 

住宅：2067年

5月 31日 

商业 2039年 5

月 31日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

北路 6号一、二区阳

光上东地下仓储房地

产 

京朝国用

（2008出）

第 0296号 

2008年 10

月 23日 
41,833.22 

住宅、

配套、

地下车

库、地

下仓储 

住宅：2072 年

11月 18日 

配套：2042 年

11月 18日 

地下车库、地

下仓储：2052

年 11月 18日 

京朝国用

（2011出）

第 00299号 

2011年 7月

15日 
116,577.55 

住宅、

配套、

地下车

库 

住宅：2073 年

11月 28日 

配套：2042 年

11月 28日 

地 下 车 库 ：

2052年11月28

日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

北路 6号阳光上东车

位及 C9商业房地产 

京朝国用

（2008出）

第 0296号 

2008年 10

月 23日 
41,833.22 

住宅、

配套、

地下车

库、地

下仓储 

住宅：2072 年

11月 18日 

配套：2042 年

11月 18日 

地下车库、地

下仓储：2052

年 11月 18日 

京朝国用

（2011出）

第 00299号 

2011年 7月

15日 
116,577.55 

住宅、

配套、

地下车

库 

住宅：2073 年

11月 28日 

配套：2042 年

11月 28日 

地 下 车 库 ：

2052年11月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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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

北路 6号阳光上东 C5

商业房地产 

京朝国用

（2011出）

第 00299号 

2011年 7月

15日 
116,577.55 

住宅、

配套、

地下车

库 

住宅：2073 年

11月 28号 

配套：2042 年

11月 28号 

地 下 车 库 ：

2052年11月28

号 

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

里 1号楼北京通州阳

光新生活广场商业房

地产 

京通国用

（2003出）

字第 085号 

2003年 4月

2日 
40,013.58 

住宅，

非配

套，地

下车库 

住宅：2073 年

2月 27号 

非配套：2053

年 2月 27号 

地 下 车 库 ：

2053年 2月 27

号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

长青街 121号阳光新

生活广场商业房地产 

沈阳国用

（2005）第

0173号 

2005年 5月

31日 
2,773.6 商业 

2031年 4月 27

日 

沈阳国用

（2005）第

0174号 

2005年 5月

31日 
10,767.3 商业 

2031年 4月 27

日 

沈阳国用

（2005）第

0175号 

2005年 5月

31日 
13,473.9 商业 

2031年 4月 27

日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阳光新生活广场商业

房地产 

成华国用

（2013）第

19845号等共

计 584份 

- 11,504.19 

商业、

地下车

库 

商业：2046 年

4月 6日 

地 下 车 库 ：

2076 年 4 月 6

日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一环路东五段 55号成

都阳光新业中心商业

房地产 

成国用

（2004）第

341号 

2004年 4月

9日 
9,435.3 商业 

2043年 6月 25

日 

成国用

（2004）第

344号 

2004年 4月

9日 
2,015.11 商业 

2043年 6月 25

日 

成国用

（2007）第

866号 

2007年 8月

10日 
19,220.47 商业 

2042年 9月 28

日 

成国用

（2007）第

867号 

2007年 8月

10日 
12.90 商业 

2042年 9月 28

日 

成国用

（2007）第

868号 

2007年 8月

10日 
507.73 商业 

2042年 9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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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一环路东五段55号成

都阳光新业中心办公

房地产 

成国用

（2004）第

341号 

2004年 4月

9日 
9,435.3 商业 

2043年 6月 25

日 

成国用

（2004）第

344号 

2004年 4月

9日 
2,015.11 商业 

2043年 6月 25

日 

成国用

（2007）第

866号 

2007年 8月

10日 
19,220.47 商业 

2042年 9月 28

日 

成国用

（2007）第

867号 

2007年 8月

10日 
12.90 商业 

2042年 9月 28

日 

成国用

（2007）第

868号 

2007年 8月

10日 
507.73 商业 

2042年 9月 28

日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青和里南段33号3栋商

业及一环路东五段55

号1栋车位房地产 

成国用

（2004）第

341号 

2004年 4月

9日 
9,435.3 商业 

2043年 6月 25

日 

成国用

（2004）第

344号 

2004年 4月

9日 
2,015.11 商业 

2043年 6月 25

日 

成国用

（2007）第

866号 

2007年 8月

10日 
19,220.47 商业 

2042年 9月 28

日 

成国用

（2007）第

867号 

2007年 8月

10日 
12.90 商业 

2042年 9月 28

日 

成国用

（2007）第

868号 

2007年 8月

10日 
507.73 商业 

2042年 9月 28

日 

 

《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权证》复印件摘录 

项目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用途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海淀区万柳汇通花园 A楼阳

春光华（橡树园）商业房地

产 

海商确

（2002）字第

05号 

2002年 3月

27日 
商业配套 3,653.16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6

号一、二区阳光上东地下仓

储房地产 

京房权证市朝

其字第 10161

号 

2006年 3月

3日 

住宅、配套、

地下车库 
93,123.91  

京房权证市朝

其字第 10166

号 

2006年 6月

22日 

住宅、配套及

地下车库等 
86,2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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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京房权证市

其字第 004841

号 

2007年 11月

13日 

住宅、配套、

车库 
125,256.79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6

号阳光上东车位及 C9商业

房地产 

京房权证市朝

其字第 10161

号 

2006年 3月

3日 

住宅、配套、

地下车库 
93,123.91 

京房权证市朝

其字第 10138

号 

2005年 7月

21日 
住宅配套车库 89,537.60 

京房权证市朝

其字第 10166

号 

2006年 6月

22日 

住宅、配套及

地下车库等 
86,203.79 

X京房权证市

其字第 004841

号 

2007年 11月

13日 

住宅、配套、

车库 
125,256.79 

X京房权证朝

字第 670279号 

2009年 5月

12日 
地下车库 5,740.70 

X京房权证朝

字第 670247号 

2009年 5月

12日 
地下车库 4,522.47 

X京房权证朝

字第 855468号 

2010年 5月

21日 
车位 7,061.87 

X京房权证朝

字第 858391号 

2010年 5月

26日 

配套公建，配

套社区服务中

心，住宅 

17,494.20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 6

号阳光上东 C5商业房地产 

X京房权证朝

字第 670191号 

2009年 5月

12日 

配套商业，住

宅 
9,215.13 

X京房权证朝

字第 670192号 

2009年 5月

14日 

配套商业，住

宅 
9,188.43 

X京房权证朝

字第 675197号 

2009年 5月

25日 

配套商业，住

宅 
16,702.32 

中国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

1号楼北京通州阳光新生活

广场商业房地产 

X京房权证通

字第 1420111

号 

2014年 9月

19日 
商业用房 9,217.61 

X京房权证通

字第 1420109

号 

2014年 9月

19日 
商业用房 10,041.85  

X京房权证通

字第 1420110

号 

2014年 9月

19日 
商业用房 10,144.10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

121号阳光新生活广场商业

房地产 

沈房权证中心

字第

NO60160283号 

2010年 1月

29日 
商业 43,4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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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阳光新

生活广场商业房地产 

成房权证监证

字第 2546388

号等共计 584

份 

- 商业、车位 74,612.08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

东五段55号成都阳光新业中

心商业房地产 

成房权证监证

字第 4545566

号 

2015年 9月

1日 
商业 49,126.76 

成房权证监证

字第 4530660

号 

2015年 8月

19日 
商业 8,682.92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

东五段 55号成都阳光新业

中心办公房地产 

成房权证监证

字第 4545567

号 

2015年 9月

1日 
办公 27,689.08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青和里

南段 33号 3栋商业及一环

路东五段 55号 1栋车位房

地产 

成房权证监证

字第 4530655

号 

2015年 8月

19日 
车位 51,007.88 

 

土地权益状况 

估价对象土地的性质为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批准用途为住宅、商业、配套、地

下车库、地下仓储等。 

  

 建筑物权益状况 

估价对象房屋的设计用途为商业、办公、仓库、车库等，估价对象于估价时点均已竣

工。 

  

 占用状况 

根据现场勘查及委托方介绍，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为商业、办公、仓库、地下车库房地

产，主要用于出租。 

 

3.5.4 实物状况 

 
 土地状况 

估价对象项目所在地块地势平坦。 

 

估价对象所在地块基础设施已达到“七通”或“六通”，“七通”包括道路、供水、排水（雨

水、污水）、电力、燃气、电信（电话、网络）、热力，“六通”包括道路、供水、排水

（雨水、污水）、电力、燃气、电信（电话、网络）。 

 
 建筑物状况 

估价对象的建筑物为总建筑面积合计为297,185.33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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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均已竣工。建筑物的主要工程结构形式为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剪力

墙结构，用途为商业、办公、仓库、车库等。 

 

3.6 价值时点 

 
 价值时点为 2023年 12月 31日，实地查勘日期为 2023年 12月至 2024年 1月，价值时

点与实地查勘日期接近。 

 

3.7 价值类型 

 
 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的价值类型为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对采用公允

价值计量的，应评估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正常交易情况下，由对其了解并熟悉市场行情的交易双方以

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估计金额。（估价对象在进行了适当营销后，

由懂行、审慎且无被迫的自愿的买方和自愿的卖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日期进行交

易的估计金额。） 

 
 价值内涵 

本次估价的市场价值，是在价值时点2023年12月31日，用途为商业、办公、仓库、车库

等，总建筑面积为297,185.33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分摊的土地用途为住宅、商业、

配套、地下车库、地下仓储等，基础设施条件为六通”或“七通”，土地性质为出让的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满足本估价报告中“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下的市场价值。 

 

3.8 估价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而言均是客观

公平的价值。 

 
 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

行。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产权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

产权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

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房地产价格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

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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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

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

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

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

格或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

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者价值

的。 

 
 一致性原则 

一致性原则要求为同一估价目的对同类物业在同一价值时点的价值或者价格进行评估，

应当采用相同的估价方法。估价方法如有不同，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说明并陈述理由。 

 

一贯性原则 

一贯性原则要求为同一估价目的对同一物业在不同价值时点的价值或者价格进行评估，

应当采用相同的估价方法。估价方法如有改变，应当在评估报告中说明并陈述理由。 

 

3.9 估价依据 

 
 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

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号》及《财政部 税务总

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3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估价标准 

《房地产估价规范》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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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权证》复印件 

物业经营收入数据 

 
 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和搜集的有关资料 

估价人员实地查勘、摄影和记录。 

各城市房地产市场信息。 

 

3.10 估价方法 

 
 房地产估价常用的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 

 

我们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项目的特点和实际状况，并研究了委托方提供资料以及我们所掌

握的资料，在实地查勘和调研的基础上认为，依据估价原则，结合估价目的，并综合考

虑其物业所处区域、物业性质、特点及影响其市场价值的各类因素，本次估价采用比较

法、收益法评估物业之市场价值。 

 

「比较法」定义：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

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收益法」定义：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

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3.11 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总建筑面积为297,185.33平方米，于2023年12月31日在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下，

其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515,532,300元（人民币贰拾伍亿壹仟伍佰伍拾叁万贰仟叁佰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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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汇总表 

 

序号 
估值结果 

估价对象 
市场价值 

1 
北京市海淀区万柳汇通花园A楼阳春

光华（橡树园）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22,66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32,200 

2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一、二区

阳光上东地下仓储房地产 

总价（元） 50,15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2,700 

3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阳光上东

车位及C9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101,744,2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7,900 

4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北路6号阳光

上东C5商业房地产之市场价值 

总价（元） 4,39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8,200 

5 
北京市通州区翠景北里1号楼北京通州

阳光新生活广场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613,01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20,800 

6 
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121号

阳光新生活广场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256,75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5,900 

7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阳光新生活广场 

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592,78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7,900 

8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55

号成都阳光新业中心商业房地产 

总价（元） 532,65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7,300 

9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55

号成都阳光新业中心办公房地产 

总价（元） 310,000,0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11,200 

10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55

号1栋车位房地产 

总价（元） 31,398,100 

折合单价（元/平方米） 1,900 

合计总价值 2,515,53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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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于红 1120150022   

史心怡 1120210090   

 

 
 

3.13 协助估价的人员 

 

王嘉惠、朱子涵、崔嘉铭、何星柔、王志福 

 

3.14 实地查勘期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至二〇二四年一月 

 

3.15 估价作业日期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三日至二〇二四年三月十八日 

 

 


